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處分，提起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12.13. 臺八十九訴字第34885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2月13日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願代理人：○○○

　　　　　　○○○

　　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

處字第一三五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經人檢舉其於八十三年間推出之「○○獨麗國」預售屋廣告

內容與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不符，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表示之情事，違

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經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調查結果，以訴願人於「○○獨麗國」房屋銷售廣告上，就系爭

建築公共休閒設施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乃於八十九年八月七日以（八九）公處字第一

三五號處分書命訴願人自處分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述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訴願人不服，以系爭廣告圖所示之公共休閒設施均已按圖施

作，並無虛偽不實，且游泳池部分業經建管單位放寬限制，可申請補正，

即無未經許可變更使用之情事云云，向本院提起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明

定。又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事業，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公平交

易委員會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於系爭

廣告上明列系爭建案計有游泳池、籃球場、迴力球場、桌球場、健身房、

ＫＴＶ視聽中心兼ＫＴＶ、托兒所等十六項公共休閒設施，並於地下一樓

平面參考圖繪有上述多項室內休閒設施之位置，該等休閒設施之興建為訴

願人銷售系爭建案之促銷重點項目之一，相對於其他未規劃該等設施之同

業競爭者，即具有一定之競爭優勢。因預售屋之交易特性，交易相對人應

悉依憑廣告以認識其所購建築物之外觀、設計、格局配置及公共設施等，

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故廣告對預售屋之銷售，在競爭上有絕對影響，

而相關公共設施之興建與合法使用，亦為消費者於選購房屋時之重要考慮

因素，倘事業在廣告上對於建物公共設施之興建與其合法性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即有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之虞。查系爭建案

地下一樓之公共休閒設施，雖與系爭廣告列示之公共休閒設施項目及圖示



位置相符，惟系爭廣告所繪之游泳池、ＫＴＶ視聽中心、托兒所、健身房

及迴力球場，均非原核准用途「游憩設施」之使用項目，訴願人卻於系爭

廣告上繪製該等設施，使消費者誤認該等設施可合法使用。又據臺北縣政

府八十九年七月四日八九北府工使字第一五五五一一號函所載，系爭建案

地下一樓未經許可擅自變更使用用途為游泳池、ＫＴＶ視聽中心、托兒所

、健身房及迴力球場，且至今未依相關規定至該府辦理建築物變更使用登

記，為不合法使用，其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三條後段規定，該府業依同法第

九十條規定，以八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八七北府工使字第二九四一七三號函

科處訴願人罰鍰在案，並將續依法查處。該等公共休閒設施既屬違規使用

，依建築法第九十條第二項規定，得以停止供水、供電或封閉、強制拆除

，訴願人以誇大不實之廣告誘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違行為時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乃命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

即停止前述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經核並無不妥。至訴稱系爭廣告

圖所示公共休閒設施均已按圖施作並交付使用，足證系爭廣告真實無偽，

至游泳池部分，係因建管單位不准公寓大廈附設游泳池，乃以原申請之水

池施作而成，而建管單位近年來業已放寬規定，准公寓大廈設置游泳池，

舊有設施亦可申請補正，並無未經許可變更使用之情事，且系爭公共休閒

設施係利用防空避難室及部分停車空間二次施作而成，其於銷售時已告知

購戶，並於銷售現場置有核准之建造執照平面圖，無引人錯誤之情事，況

系爭廣告發生於八十三年間，縱有不法，究應如何停止，且檢舉人於八十

八年間始提出檢舉，依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亦已罹於時效云云，

以原處分機關並非指摘訴願人未依廣告設置公共休閒設施，而係認訴願人

既於系爭預售屋廣告上明列多項公共設施，交易相對人自會產生建商將依

圖施作且各項設施均可合法使用之合理期待，然訴願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或

使用執照時，均未將游泳池、ＫＴＶ視聽中心、托兒所、健身房及迴力球

場設施，依建築法規定納入建築圖說，而係在取得使用執照後以二次施工

方法設置上開設施，使購屋者於交屋後，處於違法使用之狀態，此顯非購

屋者在看到系爭廣告及作成交易決定當時所得預料，系爭廣告難謂無引人

錯誤之情事。有關游泳池部分，訴願人雖稱係以原申請之水池作為游泳池

使用，然依臺北縣政府八十九年七月四日八九北府工使字第一五五五一一

號函所述，此仍屬違法使用。所訴建管單位業已放寬規定，舊設施可申請

補正云云，姑不論訴願人迄未協助系爭建物住戶申請設置，且益可證明訴

願人於八十三年銷售系爭建物時，即明知原申請之水池不得作為游泳池使

用，而仍於廣告中為此訴求，其引人錯誤之意圖至為明顯。所訴已明白告

知購戶，並將建造執照平面圖置於現場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縱其確

將建築執照置於銷售現場，是否足以袪除購屋者自系爭廣告所得之錯誤印

象，實有疑問。再者，訴願人使用系爭建物廣告之行為，有違行為時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原處分機關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命

其停止使用該違法廣告，目的在於禁止其再為相同違法類型之行為，難謂

有何違誤。而原處分機關對於訴願人使用違法廣告行為時之調查及處分，

屬行政行為，與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三條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

規定無涉，復經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法字第０三二一０號訴願

答辯書辯明在卷，所訴核不足採，本件原處分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尤明錫

　　　　　　　　　　　　　　　　　　　　　　　　　　委員　李復甸

　　　　　　　　　　　　　　　　　　　　　　　　　　委員　董保城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周志宏

　　　　　　　　　　　　　　　　　　　　　　　　　　委員　林輝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